
成都高投科萃置业有限公司

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产业园区项目

“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”相关说明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本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，且经初步设计的各项环保设施建设概况

均已通过环评审批，并取得环评批复（成高环诺审[2021]54 号），环境保护设施的设

计基本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。本项目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

环境保护设施投资，本项目设计总投资 200000 万元人民币，其中设计环保投资 145

万元人民币。

1.2 施工简况

本项目施工期将各项环保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同，施工期间落实了各项环保设施

建设，项目执行环评及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环保审查及审批手续完备，各项环保设

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，同时施工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，项

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

保护对策措施。

本项目动工建设日期为 2022年 1 月，竣工日期为 2023 年 10月，调试日期为 2023

年 12 月 4 日~2024 年 8 月 30 日。

1.3 验收过程简况

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承担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工作，该院具有的资质

和能力主要包括工业环境监测、污染治理、工业节能技术的科学研究及咨询培训工作。

根据国务院第 682 号令“国务院关于修改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决定”、

原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[2017]4 号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、生态

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及

《关于认真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抽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成环发〔2019〕

308 号）的规定和要求，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于 2023 年 6 月组织专业技术人

员勘查现场，收集相关资料，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~2024 年 7 月 17 日对本项目废水

及噪声进行了监测，并在此基础上编制本验收监测报告。



本项目验收监测范围如下：

主体工程（新建的 9 栋商业、研发办公楼）、辅助及公用工程（共享展厅、科学

家俱乐部、千人会议中心、餐厅、备用柴油发电机房及其它设备用房）、环保工程（园

区污水处理站、生活垃圾收集房、生活污水预处理池）以及配套的公用设施。

目前园区暂无企业入驻，餐厅暂未正式运营，所对应的实验废水、餐厅废水、油

烟废气、污水处理站废气及危险废物暂未产生，因此本次仅对主体工程及配套的公辅

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进行验收，环保设施调试及运行情况待相应企业入驻后另行进行

验收。目前污水处理站及配套废气处理设施、餐厅废水隔油池已完成建设，油烟废气

处理设施、危废暂存间、实验室废气处理设施暂未完成建设，待园区企业入驻后根据

入驻企业情况对处理设施另行调试及验收。

2024 年 8 月 1 日，成都高投科萃置业有限公司组织 3 位专家及验收监测单位在

公司会议室主持召开了《成都高投科萃置业有限公司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产业园区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，对该项目配套建设的污染

防治设施、措施落实情况和运行效果组织了验收。验收组在现场踏勘、资料查阅和听

取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基础上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1、按照园区准入标准原则，禁止引入环境影响较大的产品的中试试验、化学合

成药物研发企业，建设单位加强对引入企业的限制与监管，要求园区企业严格落实环

境管理制度，环保手续及对应处理设施的建设。

2、加强对主要废水、废气处理设施定期维护和检修，防止设备异常运转。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1、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

园区建立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，规定了环保的工作任务及各部门的工作职责，废

弃物的收集、存放和处理方式，污染物排放管理，环境监测管理，污水处理管理等内

容，制度较为完善，能按照相应的管理程序进行管理。

园区设置了环保机构，由建设单位负责各项环保事务，配备专职环保工作人员 3

人，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，建立了环保档案。

2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园区主要为项目的研发及小试，不涉及项目的中试及生产，因此项目研发所需的

各



类药品、试剂存量较小，只要加强管理，做好相应的风险应急预案，可以有效防

止风险事故的发生。

因目前本项目企业暂未入驻，相应风险防范设施无法完成相关调试及运行，待后

期企业入住后，严格按照环评要求，落实风险防范措施，并要求入驻企业根据各自项

目实验室的特性制定相应的实验室风险预案以及企业风险预案。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

1、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

本项目不涉及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。

2、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

本项目不涉及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。

3 整改工作情况

本项目环保设施基本按照环评要求落实，在验收监测期间，污染物达标排放，根

据验收组结论，验收现场无需要整改的部分。在后续的生产过程中我公司将严格执行

验收组意见及建议：

1、按照园区准入标准原则，禁止引入环境影响较大的产品的中试试验、化学合

成药物研发企业，建设单位加强对引入企业的限制与监管，要求园区企业严格落实环

境管理制度，环保手续及对应处理设施的建设。

2、加强对主要废水、废气处理设施定期维护和检修，防止设备异常运转。

成都高投科萃置业有限公司

2024 年 8 月 1 日


